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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的备案，转嫁的税款让租客

“ 不能承受之重”，如何才能租住得

安心舒适，成为租房族最大的心愿。

“ 在国外很多城市，规定月租

在多少钱以下的，可向税务机关提

出减税申请；还有经济困难的租客

或房东，可以适当予以减免。”相关

税务专家建议，征收租房税应适当

降低标准，设立减、免税门槛，这样

既容易实施，又避免了“ 一刀切”问

题，并尽快建立合理的征税制度，加

大廉租房、公租房的建设，稳定或降

低房租价格，维护房屋租赁市场健

康平稳。

“ 如果一个政令的实施推广，普

通纳税人都不满意，只有收费机关很

满意，那么，这完全有悖法规政策的

设立初衷，更有违国家三令五申禁止

行政机关乱收费的禁令。实际上，关

于5%房屋租赁税这个税率设计是否

合法合理，还应听听市场意见。” 有

律师指出，对于房屋租赁的相关税

收，尽管税务部门有一定的征收依

据，但是，征税时应综合考虑国家宏

观经济政策以及老百姓的负担能力，

确定合理的税目和税率，尽量减轻老

百姓的税收负担。“ 与其在高税率情

况下，收不到税，不如考虑降低税率

或者象征性地一次性收取一定的管

理费。”

奉贤凭租房合同即可办居住证
日前，本报连续报道众多新上海人在办理居住证时被房屋租赁税“ 绑架”，由于房东不肯交，只得自己“ 吃进”的

遭遇。房管、税务等部门都表示，在监管查处力度有限的情况下，欢迎市民举报。然而，青年报记者连日走访中发现，相
关部门接受的举报案件却是寥寥无几。

难道就只能由租客来为“ 违规操作”买单吗？记者昨天从奉贤区获悉，在核实相关信息的情况下，租客凭6个月以
上的《 房屋租赁合同》就能办理居住证。 青年报记者 顾卓敏

5%租赁税太高“ 一刀切”不合适

“ 申请办理新版居住证的来沪

人员，必须提供在本市居住6个月以

上的住所证明。而《 房屋租赁合同》

本身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

为什么还一定要提供租赁登记备案

证明？”本报连日来的报道引发众多

关注，不少“ 新上海人”通过网络平

台、热线电话表达了对此项规定的不

满。来自福建的黄小姐就表示，“ 办

理租赁登记备案证明的原始材料还

是身份证、房产证、租赁合同这些东

西，那为什么不能拿这些材料直接办

理居住证，偏要增加一个中间环节，

不是浪费行政资源？”

通过连日走访，青年报记者发现，

在上海奉贤区针对居住证的申办就有

“ 突破创新”。记者从奉贤区房地产交

易中心获悉，办理居住证是需要去租

住房屋所在地的社区服务中心办理，

居住证备案应当是在公安局。

记者随后来到奉贤区奉浦社区

办事处进行咨询，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 办理居住证的租户需要带好身

份证及复印件，房东也要带好房产证

及复印件、房产证上登记名的身份证

及复印件以及租赁合同去公安局办

理。”而具体的办理流程，工作人员

建议记者去公安部门了解。

难道真的就不用对租赁合同进

行登记备案？那这5%的房租租赁税还

要不要先行支付？为此，记者又来到

奉浦派出所一居委警务室，工作人员

明确表示：“ 办理居住证需要身份证

复印件、房产证以及租赁合同去派出

所办理，办理完了需要回到这（ 片区

警务室）备案。”当记者提及，是否需

要租赁合同备案证明、缴税证明时，

工作人员很肯定地说：“ 不需要。派

出所会核实相关信息。”

点赞 奉贤拿租房合同可办居住证

“ 举报房东？算了吧，我还要继续

在这房子里住下去的。”“ 我能举报

一个房东，总不能举报5个、1 0个房东

吧，举报又有什么用？”⋯⋯虽然对于

房东拒不登记备案、拒不交税的行为

租客们也是恨得咬牙切齿，但真的说

到“ 举报”二字，绝大多数租客都是

“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不愿

横生枝节。

此前报道中的当事人王小姐坦

言，她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要办居住

证，但举报房东这件事本身不足以推

动事情的进程，甚至可能影响她的办

证结果。“ 如果举报了，房东说不定会

毁约把我赶出去。一旦如此，我将面

临再一次找房子搬家的折腾。而最关

键的是，很有可能再碰上不缴税、不

备案的问题。”

王小姐略显无奈地表示，对于她

这样的外地人来说，办出上海居住证

是当务之急，无论是1 20分的积分便

利，还是未来期盼的落户政策，这一

切都与“ 时间”紧密相连。

在“ 王小姐”们看来，仅凭租客的

力量见一个举报一个，根本不足以改

变整个市场的现状。此外，也有租客担

心，一旦举报查实受牵连还有中介，很

可能自己就被列入黑名单，以后再要

通过中介租房子、买房子都会很麻烦。

如果说，租客是抱着“ 没好处别

惹事”的心态不举报，那对于左邻右

舍来说，是否会挺身而出呢？“ 即便我

知道邻居出租房子没备案没缴税，我

也拿不出证据” ⋯⋯在新陆花园、文

兰小区、爵士悦等沪上出租率较高的

小区，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几乎所有住

户对于举报他人一事都不感兴趣。记

者也注意到，“ 举报有奖金吗？”也成

众人考虑是否“ 行动”的一大因素。

据了解，根据201 1 年1 1 月1 日正

式实行的《 上海市实有人口服务和管

理若干规定》，明确“ 鼓励对出租人

不依法申报纳税的行为进行举报，凡

是经调查属实的，将由税务部门按照

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但就具体如

何奖励，记者在咨询1 2366税务热线

时，咨询员表示目前就奖励方案没有

具体口径。

缘由 租客不愿惹事，邻居无“ 动力”

如果你是房东或是租客，别忘

了，签好租约后，到所在的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去登记备案。201 1 年

1 0月1 日，《 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合

同登记备案操作规则》 正式施行，其

中对“ 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一环

节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根据操作规则，租赁合同的新

增、变更、延续、注销等行为均需登记

备案。据记者了解，政策实施3年来，

在沪上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基

本都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流程体

系，但却因实际受理的业务数量过少

而显得“ 默默无闻”。

“ 当初我们都是经过专门培训

的，在登记备案办理过程中也有一

个标准流程，可是这些年经手的备

案数量实在有限，很多业务也已经

生疏了。”浦东一社区事务受理中心

的相关工作人员坦言，相对于备案

数量的少，前来投诉举报的更是从

没见过。

该工作人员称，“ 根据规定，‘ 租

赁当事人’应该主动登记备案，这牵

涉到的不仅有房东，还有租客，所以

一旦投诉到底是谁的责任，还是双方

都有责任，根本无法区分。即便是难

得有人来咨询‘ 举报’的事情，也多

是意气用事，真要说到处罚分责任，

也就没声音了。”此外，记者还就举报

租赁不备案一事询问了虹口、杨浦、

宝山等区房产交易中心，对于受理的

具体数量各家都避而不谈，但“ 为数

很少”是众口一词。

如果说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还只

是行政手续，那房屋租赁税显然就

是真金白银让人“ 肉痛”了。记者以

普通市民身份就“ 如何举报”细则

向1 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先后有

两位咨询员都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就已明确，市

民 可 以 通 过 纳 税 热 线 直 接 进 行 举

报。然而，在提及具体受理数量时，

工作人员并未言明，仅透露，该热线

平时接到的举报多集中在商家、饭

店不肯出具发票，涉及房屋出租索

要发票不得、房东未报税的情况并

不多见。

现状 举报不备案不交税？少，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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